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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城县城市管理局 石城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石城县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
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城市社区管委会，县政府有关部门，县直、驻县有关单位：

现将《石城县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石城县城市管理局     石城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年1月12日

石城县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

省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生态环境厅等三家部门联合转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赣州市城市管理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下发了《赣州市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要求各县（区）摸清现有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短板弱项，研究确定设施建设需求，明确建设目标和建设任务，逐级分解落实目标任务，编制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按照国家、省、市文件要求，结合县情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加快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设施建设，补齐处理能力缺口，健全城镇环境基础设施，改善生态环境，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体系，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以社区为着力点，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加快推进以法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生活垃圾处理系统，努力提高生活分类覆盖面，把生活垃圾分类作为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的重要内容，加快改善人居环境，不断提升城市品质。

二、实施目标

到2020年底，实现全县范围内的公共机构（包括党政机关，学校、医院、科研、文化、广电、新闻、旅游等事业单位，驻县部队，工会、协会、学会、联合会、妇联、团委等社团组织，车站、公园、广场、体育场馆、影剧院等公共场所管理单位）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城区完成爱琴广场、山河馨城两个居民区的分类试点工作，乡镇完成珠坑乡珠鑫社区、竹溪村、坳背村三个点的分类试点工作。到2022年底，基本建成1个以上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和1个示范乡镇。到2025年底，县中心城区基本建成生活分类处理系统，生活垃圾分类实现基本覆盖。

三、主要任务

（一）加快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分类运输体系

全面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设施建设。深入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基本建成于生活垃圾清运量相匹配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分类运输体系。建制镇逐步提高生活垃圾收运能力并向农村地区延伸。

（二）全面推进生活垃圾转运焚烧

目前，全县日产生活垃圾量约192吨/天，联合周边兄弟县市也无法满足建焚烧发电厂的启动要求。将计划生活垃圾转至瑞金焚烧处理，一是可以节约填埋占地，无需新建生活垃圾填埋场，且无邻避效应；二是可以实现生活垃圾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处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运行效率。

（三）合理规划使用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全面摸清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剩余库容，合理规划使用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原则上不再新建原生生活垃圾填埋场，现有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主要作为垃圾无害化处理的应急保障设施使用。对需要进行封场的填埋场，要有序开展规范化封场整治和改造，加强填埋场渗滤液和残渣处置。

（四）因地制宜推进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稳步提升厨余垃圾处理水平。要根据厨余垃圾分类收集情况，按照科学评估、适度超前原则，稳步推进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目标责任。要加强组织领导，对现有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短板弱项进行摸查，研究确定设施建设需求，明确建设目标和建设任务，逐级分解落实各项目标责任，稳步推进设施建设相关工作。县发改、住建、城管要加强沟通协调，为项目实施和目标达成创造有利条件，扎实推进项目建设实施。

（二）强化资金支持，加快建设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同有关部门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绿色债券等方式对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建设给予适当支持。要健全政策措施，积极利用现有绿色金融政策，创新融资模式，引导社会资本和中央企业参与设施建设。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债券、公司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募集资金用于项目建设。鼓励具备条件的项目开展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

（三）完善收费机制，加大征收力度。应当按照产生者付费原则，建立生活垃圾收费制度，合理制定垃圾处理收费标准，加大征收力度。对非居民用户，推行计量收费，并实行分类垃圾与混合垃圾差别化收费，提高混合垃圾收费标准。结合垃圾分类对居民用户生活实行差别化收费，探索开展计量收费，促进生活垃圾减量。

（四）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众参与度。各乡（镇）、各部门和各单位要积极宣传普及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工作，通过宣传栏、专题讲座等方式持续提升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识，引导居民形成垃圾分类习惯。

（五）健全体制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县发展改革部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生态环境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工作协调机制，按照职责细化工作举措，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建设。

石城县城市管理局秘书股       ２０２１年1月１２日印发


